附件1

2024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传承活动评估标准

各市文化和旅游局、省直有关单位，围绕2024年度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义务履行和传承补助经费使用情况开展评估。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情况。包括从事生产、表演、创作以及核心技能艺能提升等项目实践情况；所带徒弟基本信息及徒弟掌握核心技艺等授徒情况；向相关群体如青少年学生传艺，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普及教育活动等传艺情况。

（二）妥善保存相关实物、资料情况。包括收集、整理、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实物或者资料情况。
（三）配合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情况。包括配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和传承人记录等情况。
（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情况。以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组织的宣传展示活动为重点，包括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示以及各种群众性活动；参加对外、对港澳台文化交流活动；参加其它研讨、座谈、讲座等活动。
（五）传承补助经费使用情况。包括传承补助经费使用记录、支出范围和绩效评价等。

（六）参加培训情况。以参加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研修班为重点，包括参加各类国家级非遗相关研修培训、省级及以下非遗研修培训等情况。
（七）其他相关情况。包括自行开展或者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发表（出版）论文、专著等研究情况；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表彰和奖励等情况。

